
采购包 1：

标的名称：肉类

参数性质 序号 技术参数与性能指标

1
（一）技术要求

1.猪肉

★1.1.冷鲜猪肉必须是检疫检验合格产

品，冷鲜猪肉符合 GB/T9959.2-2008 标准或者符

合 GB9959.1-2019 标准或国家最新标准和国家

或行业相应等级的检验检疫标准。（注：若国家

发布有最新技术规范或标准的，按最新的技术规

范或标准执行。）

★1.2.冷鲜猪肉质量要求：冷鲜猪肉必须

是新鲜无异味，有检疫合格证明、肉品品质合格

证，每边胴体要盖有动检部门检疫印章和肉品品

质合格印章（须含非洲猪瘟检测结果为阴性或最

新规定标准）、《出厂检验报告》，不得有病猪、

死猪、公母种猪肉和注水猪肉。

★1.3.猪肉必须是去头蹄、肚杂的新鲜无

异味，每边胴体要盖有动监部门检疫印章和肉品

品质合格印章，严禁注水，不得有病猪、死猪、

公母种猪肉；肉质紧密，富有弹性；皮薄膘肥，



皮无斑点；脂肪呈白色或乳白色，有光泽，瘦肉

呈红色或粉色，有光泽，不发黏；肉无异味、臭

味；保证检疫合格、肉品品质等合格。

1.4 色泽标准肌肉色泽鲜红,有光泽;脂肪

呈乳白色。

1.5 组织状态标准肉质紧密,有坚实感。

1.6 气味标准具有猪肉固有的气味,无异

味。

1.7.水分标准≤77%。

1.8.总汞(以 hg 计)标准≤0.05mg/kg。

1.9.镉(cd)标准≤0.1%mg/kg。

1.10 铅(以 pb 计)≤0.2mg/kg。

1.11 无机砷(以 As 计)标准≤0.05mg/kg，

六 六 六 标 准 ≤ 0.2mg/kg, 滴 滴 涕 标 准 ≤

0.2mg/kg。

1.12 金霉素标准≤0.1mg/kg,四环素标准

≤0.1mg/kg,土霉素标准≤0.1mg/kg。

1.13 菌落总数标准≤1×106CFU/g;大肠菌

群标准≤1×104MPN/100g。

2.牛羊肉类



★2.1.冷鲜牛羊肉必须是检疫检验合格产

品，冷鲜牛羊肉符合 GB/T27643-2011 和国家或

行业相应等级的检验检疫标准。

★2.2.冷鲜牛羊肉质量要求：冷鲜牛羊肉

必须是新鲜无异味，有检疫合格证明、肉品品质

合格证，每边胴体要盖有动检部门检疫印章和肉

品品质合格印章，不得有病、死牛羊肉。

★2.3.色泽：肌肉有光泽，色鲜红或深红；

脂肪呈乳白或淡黄色；

★2.4.粘度：外表微干或有风干膜，不粘

手组织状态 指压后的凹陷可恢复；

★2.5.气味：具有鲜牛肉正常的气味；煮

沸后肉汤，透明澄清，脂肪团聚于表面，具特有

香味；

★2.6.肉眼可见杂物：不得带伤斑、血瘀、

血污、碎骨、病变组织、淋巴结、脓包、浮毛或

其他杂质。

3.其他鲜禽类（鸡、鸭、兔等）

★3.1.鲜禽必须是检疫检验合格产品，符

合国家或行业相应等级的现行检验检疫标准。

★3.2.质量要求：必须是新鲜无异味，不



得有病、死鸡鸭兔等。

注:本包核心产品为猪肉。

（二）配送要求：

★1.配送车辆要求：配送供应商针对本项目

至少配备 1 辆冷链配送专用车，易变质产品（如

肉类等）均必须由冷链配送专用车进行配送。配

送车辆必须是封闭的厢式货车且符合国家卫生、

动物防疫条件要求、有配送时温度记录，车厢的

内仓，包括地面、墙面和顶，应使用抗腐蚀、防

潮，易清洁消毒的材料。车厢内无异味，做到每

日清洗、消毒并做好消毒记录。（提供车辆照片、

有效期内的行驶证复印件）

2.人员要求：项目经理人员数量 1 名，司机

不少于 1名。工作人员三年内不得有行贿犯罪记

录,必须穿着便于辨认的工衣和配戴胸卡。配送

供应商须为本项目确定一名项目经理，主要负责

与采购人进行业务上的联系往来，合同期内不得

更换，如遇不可抗力必须更换，须事先征得采购

人同意之后才能更换，因配送供应商未遵守上述

规定而导致无法正常进入采购人单位内送货的，

所有后果及经济损失由配送供应商自行承担。



（提供工作人员三年内无行贿犯罪的承诺函）

3.品种数量要求：保证配送食材品种重量的

准确性，以采购人下单品种及数量为准，所有食

材的重量以净重为准，不得包含包装材料的重

量。若采购清单上有部分货物因为季节或其他特

殊原因无法提供，经采购人同意后方可调换其他

品种。严禁少量配送、超量配送、延时配送或者

配送产品质量不达标。

4.送货时间要求：采购合同签订后，按采购

人通知，从正式供货之日起，每天相关负责人将

次日的配送清单下单给配送供应商，配送供应商

于次日 07：30 前将采购清单上的所有货物保质

保量送至指定地点。

5.配送供应商应做好运输过程中的食品保

鲜、保质工作，不得喷洒有毒有害物质进行保鲜

或保质。确保配送的生鲜肉新鲜、优质、安全、

可靠，确保运输安全。若采购人发现配送的食材

存在腐烂、变质，将及时通知配送供应商进行处

理并做好记录，配送供应商需无偿更换相同品种

相同数量的原材料。

6.卸货要求：送货车辆应保持清洁；食品堆



放科学合理，避免造成食品的交叉污染；如对温

度有要求的食品应确定食品的温度，记录送货车

辆温度，并记录存档。

7.建立出入库台账。配送供应商对所供产品

的食品安全负责，建立 24 小时监控体系。所有

配送产品在配送前，必须由供应商自行查验产品

的有效期、包装等。肉类产品留样（冷冻保存）

保存 24小时，其余产品留样保存一周。

8.在供货期间，供应商必须保障货源充足，

不能出现断货现象。

(三)其他要求：

1.做好卸货前的检查。双方验收人员卸货前

应对场地和验收设备做好准备，并对食材的外观

质量进行初步了解。食品配送车厢内干净整洁、

无不良气味、异味。易变质产品均必须由冷链配

送专用车进行配送，冷冻食品没有解冻痕迹或软

化现象，包装呈干爽状态。所有食材应清洁，无

损伤、腐烂现象，外包装完整，无受虫害或机械

损伤现象。

2.采取现场验收的方式，双方验收人员应认

真检查物资的质量，按索票——验证———过



磅——入库的程序完成验收，成交供应商提供原

件的留原件，原件只有一份而无法提供给采购人

的，查验原件后索取复印件留存。

3.填写验收记录。每次配送的食材都要登记

验收记录，注明名称、数量等事项并在采购登记

记录上签明意见和验收人的名字及日期。

★4.安全责任要求（实质性要求）

4.1.投标供应商需单独承诺：“如中标，我公司

拟投入本项目服务人员的人身安全、财产安全、

车辆管理等方面全部由我公司自行承担”的承诺

函原件（提供承诺函,加盖投标供应商公章）。

4.2.投标供应商需单独承诺：“如中标，如因食

品食材质量引起食品安全事故，由我公司全部负

责一切经济和法律责任”（提供承诺函,加盖投

标供应商公章）。

5.价格说明：

5.1 价格结算公式为：结算基础价格×报价折扣

率×数量=实际结算价。

5.2 报价依据：主要以绵阳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网站公布的绵阳城区主副食品民生价格信息行

情为结算基础价格；对于绵阳市发展和改革委员

会网站未公布的配送产品，由成交供应商在绵阳



市大型市场或超市询价的同类产品的市场平均

价格经采购人复核后为结算基础价格。

5.3、本项目报价方式为：下浮率；预算金额不

作为报价评审依据；评审依据为投标报价中所报

下浮率。

5.4、在合同执行期间，产品价格按照供应商报

价的下浮比例执行，不予调整。

采购包 2：

标的名称：果蔬类

参数性质 序号 技术参数与性能指标

1
（一）技术要求

★1、蔬菜无黄叶、枯死叶、无虫、无杂质、

无破损，不得过熟或欠熟，菜面干净、无明显泥

土、码放整齐等。须符合 GB2763-2021 或国家最

新质量标准和安全标准，符合 GB2762-2022 或国

家最新质量标准食品中污染物限量标准。农药残

留及重金属不得超标，不得含有国家全面禁止使

用的农药成分。符合 GB5009.232-2016 蔬菜类卫

生标准。所有蔬菜应保证新鲜、干净、完整，无

霉烂变质、无杂质及品质符合农副产品质量相关

法律法规要求。

★1.1、叶菜类：鲜嫩、均匀、粗壮，无老



叶、病叶，无泥和杂草。

★1.2、茄果类：新鲜、成熟度适中，大小

均匀、无畸形、无虫斑、病斑，色泽光亮。

★1.3、甘蓝类：球紧实、花球无毛花，无

灰心，叶球均匀，无病虫叶。

★1.4、瓜类：鲜嫩、色泽光亮、无畸形果、

无病虫斑。

★1.5、葱蒜姜：新鲜粗壮、不抽薹、无病

虫斑、外观无霉变、无腐烂变质。

★1.6、豆类：新鲜、荚大小均匀，无虫蛀

荚，无锈斑荚。

★1.7、根菜类：大小均匀，表皮光滑、无

病斑、无虫眼、无裂痕。

★2、豆制品符合 GB2712-2014《国家食品

安全标准豆制品》标准的规定。

★3、菌类符合 GB7096-2014《食品安全国

家标准食用菌及其制品》的规定。不得使用添加

剂，农药残留及重金属不得超标，无感观异常。

★4、所有水果应保证新鲜、干净、无霉烂

变质及品质且符合农副产品质量相关法律法规



及检验检疫标准要求。

5、供应商提供蔬菜类的检测的报告，检测

品种自行确定，检测指标不得少于 10个指标。

注：若国家发布有最新技术规范或标准的，

按最新的技术规范或标准执行。

本包核心产品为土豆。

（二）配送要求：

★1.配送车辆要求：供应商针对本项目至少

配备 1 辆专用车，易变质产品均必须由配送专用

车进行配送。配送车辆干净卫生、车厢的内仓，

包括地面、墙面和顶，应使用抗腐蚀、防潮，易

清洁消毒的材料。车厢内无异味，做到每日清洗、

消毒并做好消毒记录。（提供车辆照片、有效期

内的行驶证复印件）

2.人员要求：项目经理人员数量 1 名，司机

不少于 1 名。工作人员必须提供三年内不得有行

贿犯罪记录，配送人员必须穿着便于辨认的工衣

和配戴胸卡。配送供应商须为本项目确定项目经

理 1名，主要负责与采购人进行业务上的联系往

来，合同期内不得更换，如遇不可抗力必须更换，

须事先征得采购人同意之后才能更换，因配送供



应商未遵守上述规定而导致无法正常进入采购

人单位内送货的，所有后果及经济损失由配送供

应商自行承担。（提供工作人员三年内无行贿犯

罪的承诺函）

3.品种数量要求：保证配送食材品种重量

的准确性，以采购人下单品种及数量为准，所有

食材的重量以净重为准，不得包含包装材料的重

量。若采购清单上有部分货物因为季节或其他特

殊原因无法提供，经采购人同意后方可调换其他

品种。严禁少量配送、超量配送、延时配送或者

配送产品质量不达标。

4.送货时间要求：采购合同签订后，按采

购人通知，从正式供货之日起，每天相关负责人

将次日的配送清单下单给配送供应商，配送供应

商于次日 07：30 前将采购清单上的所有货物保

质保量送至指定地点。

5.配送供应商应做好运输过程中的食品保

鲜、保质工作，不得喷洒有毒有害物质进行保鲜

或保质。确保配送食材新鲜、优质、安全、可靠，

确保运输安全。若采购人发现配送的食材存在腐

烂、变质，将及时通知配送供应商进行处理并做



好记录，配送供应商需无偿更换相同品种相同数

量的原材料。

6.卸货要求：送货车辆应保持清洁；食品

堆放科学合理，避免造成食品的交叉污染；如对

温度有要求的食品应确定食品的温度，记录送货

车辆温度，并记录存档。

7.建立出入库台账。配送供应商对所供产

品的食品安全负责，建立 24小时监控体系。所

有配送产品在配送前，必须由供应商自行查验产

品的有效期、包装等。肉类产品留样（冷冻保存）

保存 24小时，其余产品留样保存一周。

8.在供货期间，供应商必须保障货源充足，

不能出现断货现象。

(三)其他要求：

1.做好卸货前的检查。双方验收人员卸货

前应对场地和验收设备做好准备，并对食材的外

观质量进行初步检查。食品配送车厢内干净整

洁、无不良气味、异味。冷冻食品没有解冻痕迹

或软化现象，包装呈干爽状态。所有食材应清洁，

无损伤、腐烂现象，外包装完整，无受虫害或机

械损伤现象。



2.采取现场验收的方式，双方验收人员应

认真检查物资的质量，按索票——验证———过

磅——入库的程序完成验收，成交供应商提供原

件的留原件，原件只有一份而无法提供给采购人

的，查验原件后索取复印件留存。

3.填写验收记录。每次配送的食材都要登

记验收记录，注明名称、数量等事项并在采购登

记记录上签明意见和验收人的名字及日期。

★4.安全责任要求（实质性要求）

4.1.投标供应商需单独承诺：“如中标，

我公司拟投入本项目服务人员的人身安全、财产

安全、车辆管理等方面全部由我公司自行承担”

的承诺函原件（提供承诺函,加盖投标供应商公

章）。

4.2.投标供应商需单独承诺：“如中标，

如因食品食材质量引起食品安全事故，由我公司

全部负责一切经济和法律责任”（提供承诺函,

加盖投标供应商公章）。

5.价格说明：

5.1.价格结算公式为：结算基础价格×报

价折扣率×数量=实际结算价。



5.2.报价依据：主要以绵阳市发展和改革

委员会网站公布的绵阳城区主副食品民生价格

信息行情为结算基础价格；对于绵阳市发展和改

革委员会网站未公布的配送产品，由成交供应商

在绵阳市大型市场或超市询价的同类产品的市

场平均价格经采购人复核后为结算基础价格。

5.3.本项目报价方式为：下浮率；预算金

额不作为报价评审依据；评审依据为投标报价中

所报下浮率。

5.4.在合同执行期间，产品价格按照供应

商报价的下浮比例执行，不予调整。

采购包 3：

标的名称：米面油、干杂调味品

参数性质 序号 技术参数与性能指标

1

（一）技术要求

1、大米

★1.1、符合 GB/T1354-2018《大米》、

GB2761-2017《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真菌霉

素限量》、GB2762-2022《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

品中污染物限量》、GB2763-2021《食品安全国



家标准 食品中农药最大残留限量》等相关标

准。国标一级。

★ 1.2 、 包 装 制 作 ： 包 装 要 求 符 合

GB7718-2011 规定标准。包装上要注明品名、厂

名、厂址、重量、生产日期、保质期等标识。不

得使用贴标签等方式作标志。产品应有“SC”标

志、质量检验合格证，符合定型包装食品标签规

定要求。

1.3、碎米总杂质量≤10.0%，小碎米含量≤

15.5%。

1.4、总汞（以 HG计）标准≤0.2mg/kg。

1.5、镉（以 cd 计）标准≤0.2mg/kg。

1.6、黄曲霉毒素 B1标准≤10hg/kg。

1.7、色泽、气味标准正常≤15.5%。

2、面粉

★2.1、面粉：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

GB/T1355-2021 标准。

★2.2、标准：精制小麦粉。

★2.3、产品包装坚固结实，封口严密，标

签标识应符合国家相关规定。



★2.4、外包装袋不破损。产品外包装袋上

应标有生产许可证编号、产品名称、等级、产品

执行标准代号、净含量、厂名、厂址、生产日期、

营养成分表、保质期和合格证、成分或配料表、

规格及国家法律法规或 GBT7718 标准规定的其

他项目。

2.5、色泽、色味正常。

2.6、脂肪酸值≤80mg/kg。

2.7、磁性金属物≤0.003g/kg。

2.8、灰分含量（以干基计）≤1.10%。

2.9、水分含量≤14.5%。

3、菜籽油

★3.1、符合国家标准 GB1536-2021 非转基

因，物理压榨二级及以上成品菜籽油。每桶≤

15kg。

★ 3.2 、 包 装 制 作 ： 包 装 要 求 符 合

GB7718-2011 规定标准。产品外包装袋上应标有

生产许可证编号、产品名称、等级、产品执行标

准代号、净含量、厂名、厂址、生产日期、营养

成分表、保质期和合格证、成分或配料表、规格

等方式作标志。产品应有“SC”标志、质量检验



合格证，符合定型包装食品标签规定要求。

4、干杂调味品类

★4.1、预包装食品：须保证规格品种完全

符合采购人要求，包装规格、口味、种类齐全。

保质期在 3 天以内的，必须是送货当天生产的货

品；保质期在 7 天以内的，送货日不超过生产日

两日；保质期在 6 个月以内的，送货日至保质期

到期日的天数必须大于保质期天数的三分之二；

6个月以上的，送货日至保质期到期日的天数必

须大于保质期天数的百分之九十。

★4.2、袋装、瓶装佐料，产品符合国家质

量安全检验标准、随货有该批次产品质量检测合

格证、包装完好无损、保质期未过半。

★4.3、所有调味品食品原料必须符合国家

最新质量、卫生、安全标准或行业质量要求；定

型包装类食品必须符合《食品标签通用标准》

（GB7718－2011）和《预包装食品营养标签通则》

（GB28050-2011）标准和食品安全国家标准要

求。

★4.4、所有调味品类食材必须是预包装，

不得含有二氧化硫及重金属元素和非法使用添



加剂；农药残留不得超标，须优质、无感观异常。

食盐，必须是预包装，加碘，符合国家最新或行

业标准。

注：若国家发布有最新技术规范或标准的，

按最新的技术规范或标准执行。

本包核心产品为大米。

（二）样品送样要求

1、供应商须在投标文件解密前提供样品。

2、大米、面粉和菜籽油各一袋（桶）（注：

大米、面粉和菜籽油样品每袋（桶）的重量根据

投标产品实际重量而提供）。

3、送样时间：投标供应商递交响应文件截

止时间前摆放完毕。

4、送样地点：四川国锃招标代理有限公司

第一开标室。

5、所送样品本身为盲样，不能有可以识别

供应商的任何标记，否则样品为无效。

6、成交样品作为验收依据，交货时如货物

质量低于样品质量，采购单位有权利拒收。

7、样品的生产、搬运、运输费、保管费等



一切费用由投标人自理。

8、评审结束以后成交供应商样品由采购人

封存，以便履约验收时比对。

9、每批货物必须与投标时提供的样品质量

一致或优于样品。

（三）配送要求：

★1、配送供应商不得擅自变更配送商品（含

品牌、名称、产地、包装、规格和重量等），并

严格按响应文件响应及采购人要求供应，否则，

采购人有权拒收。如因市场流通问题确实需要变

更的，应事先书面申请，并经采购人同意后方可

改变。（提供承诺函，格式自拟）

★2、配送车辆要求：供应商针对本项目至少

配备 1 辆专用车，配送车辆干净卫生，车厢的内

仓，包括地面、墙面和顶，应使用抗腐蚀、防潮，

易清洁消毒的材料。车厢内无异味，做到每日清

洗、消毒并做好消毒记录。配送专用车辆应具有

有效期内的行驶证复印件。（提供承诺函，格式

自拟）

3、人员要求：项目经理人员数量 1名，司机

不少于 1名。工作人员必须提供三年内不得有犯



罪行贿记录，配送人员必须穿着便于辨认的工衣

和配戴胸卡。配送供应商须为本项目确定项目经

理一名，主要负责与采购人进行业务上的联系往

来，合同期内不得更换，如遇不可抗力必须更换，

须事先征得采购人同意之后才能更换，因配送供

应商未遵守上述规定而导致无法正常进入采购

人单位内送货的，所有后果及经济损失由配送供

应商自行承担。（提供工作人员三年内无行贿犯

罪的承诺函）

4、包装与标志要求：包装：容器(框、箱、袋)

要求清洁、干燥、牢固、透气，无污染、无异味、

无霉变现象。配送产品的外包装上须标明产地、

品种、净含量、生产单位及地址、生产日期和保

质期限以及规格、SC 认证等。采购人有权拒收

包装及标志不达标的食材。

5、品种数量要求：保证配送食材品种重量的

准确性，以采购人下单品种及数量为准，所有食

材的重量以净重为准，不得包含包装材料的重

量。若采购清单上有部分货物因为季节或其他特

殊原因无法提供，经采购人同意后方可调换其他

品种。严禁少量配送、超量配送、延时配送或者



配送产品质量不达标。

6、送货时间要求：采购合同签订后，按采购

人通知，从正式供货之日起，每天相关负责人将

次日的配送清单下单给配送供应商，配送供应商

于次日 07：30 前将采购清单上的所有货物保质

保量送至指定地点。

7、配送供应商应做好运输过程中的食品安全

保障工作。运输中要防止雨淋日晒及交叉污染，

确保配送的食材优质、安全、可靠，确保运输安

全。若采购人发现配送的食材存在包装破损或变

质，将及时通知配送供应商进行处理并做好记

录，配送供应商需无偿更换相同品种相同数量的

原材料。

8、卸货要求：送货车辆应保持清洁；食品堆

放科学合理，避免造成食品的交叉污染；如对温

度有要求的食品应确定食品的温度，记录送货车

辆温度，并记录存档。

9、建立出入库台账。配送供应商对所供产品

的食品安全负责，建立 24 小时监控体系。所有

配送产品在配送前，必须由供应商自行查验产品

的有效期、包装等。



10、在供货期间，供应商必须保障货源充足，

不能出现断货现象。

（四）其他要求：

1.做好卸货前的检查。双方验收人员卸货前应

对场地和验收设备做好准备，并对食材的外观质

量进行初步检查。食品配送车厢内干净整洁、无

不良气味、异味。冷冻食品没有解冻痕迹或软化

现象，包装呈干爽状态。所有食材应清洁，无损

伤、腐烂现象，外包装完整，无受虫害或机械损

伤现象。

2.采取现场验收的方式，双方验收人员应认真

检查物资的质量，按索票——验证———过

磅——入库的程序完成验收，成交供应商提供原

件的留原件，原件只有一份而无法提供给采购人

的，查验原件后索取复印件留存。

3.填写验收记录。每次配送的食材都要登记验

收记录，注明名称、数量等事项并在采购登记记

录上签明意见和验收人的名字及日期。

★4.安全责任要求

4.1.投标供应商需单独承诺：“如中标，我公

司拟投入本项目服务人员的人身安全、财产安

全、车辆管理等方面全部由我公司自行承担”的



承诺函原件（提供承诺函,加盖投标供应商公

章）。

4.2.投标供应商需单独承诺：“如中标，如因

食品食材质量引起食品安全事故，由我公司全部

负责一切经济和法律责任”（提供承诺函,加盖

投标供应商公章）。

5.价格说明：

5.1.价格结算公式为：结算基础价格×报价折

扣率×数量=实际结算价。

5.2.报价依据：主要以绵阳市发展和改革委员

会网站公布的绵阳城区主副食品民生价格信息

行情为结算基础价格；对于绵阳市发展和改革委

员会网站未公布的配送产品，由成交供应商在绵

阳市大型市场或超市询价的同类产品的市场平

均价格经采购人复核后为结算基础价格。

5.3.本项目报价方式为：下浮率；预算金额不

作为报价评审依据；评审依据为投标报价中所报

下浮率。

5.4.在合同执行期间，产品价格按照供应商报

价的下浮比例执行，不予调整。


